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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关于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接受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的专项委托，

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开展核查工作，于 2021年 6月 23日出具《国浩律师（苏

州）事务所关于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或《法律意见书》）和《国浩律

师（苏州）事务所关于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原律师工作报告”或《律师工作报告》），

于 2021年 10月 19日出具《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关于隆扬电子（昆山）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1年 12月 28日出具《国浩律

师（苏州）事务所关于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于 2022年 2月 23日出具《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关于隆扬电子（昆山）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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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现依据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之后发生的事实情况

以及根据深交所的要求，对深交所出具的《关于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

〔2022〕010248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核查，出具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关于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等已经表述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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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自行

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

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者曲解。 

四、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五、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声明或

答复作出相关判断。 

六、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合法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不对发行人参与本次发行上市所涉及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

任何意见，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

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除本所律师明确表示意见的以外，并不意味着本所

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

文件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七、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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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九、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

前述文件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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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意见落实函回复 

一、问题3. 关于募投项目用地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主要募投项目用地尚未进行招拍挂程序，

发行人尚未取得募投用地。 

请发行人说明目前募投项目用地取得的最新进展情况，是否符合中国证监

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问题 18 关于尚未取得募投

项目用地的相关披露要求。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说明目前募投项目用地取得的最新进展情况，是否符合中

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 6月修订）》问题 18关于尚未取

得募投项目用地的相关披露要求。 

1、目前募投项目用地取得的最新进展情况 

根据 2022年 3月 8日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向富扬电子出具《关

于富扬电子电磁屏蔽及其他相关材料生产项目用地进展情况的说明》，涉及本

募投项目用地指标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已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批准，淮

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完成本项目的土地预审工作，目前处于淮安市各政府

部门审批阶段，下一步将进行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安市政府、江苏省

自然资源厅、江苏省政府等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拿到土地批文后，即可准备挂

牌资料、土地评估等材料进行土地挂牌程序。 

2、符合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 6月修订）》问题 18

关于尚未取得募投项目用地的相关披露要求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募集资金运用与未来发展规划”之“二、（一）

5、募投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和最新进度”对募投用地的计划、取

得土地的具体安排和最新进度进行了披露，符合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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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问题 18 关于尚未取得募投项目用地的相关披露

要求。 

（二）发行人律师核查过程及结论 

1、核查过程 

（1）取得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出具的苏自然资函[2021]964 号《江苏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批准淮安市清江浦区 2021-01号等 8 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函》； 

（2）取得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向富扬电子出具《关于富扬电子

电磁屏蔽及其他相关材料生产项目用地进展情况的说明》； 

（3）取得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 

（4）查阅发行人申报材料，核查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

解答（2020年 6月修订）》问题 18的相关披露要求。 

2、核查结论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目前，发行人募投用地处于淮安市各政府部门审批阶段，进展正常，下一

步将进行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安市政府、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江苏省

政府等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拿到土地批文后，即可准备挂牌资料、土地评估等

材料进行土地挂牌程序。 

发行人已按照《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 6月修订）》问题 18的要

求，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募投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进度等，

募投项目用地符合当地政府关于土地政策、城市规划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

存在无法落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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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4. 关于鼎炫控股信息披露差异 

公开信息显示，鼎炫控股 2020年实现净利润 6.36 亿元新台币，折合人民

币 1.48 亿元，低于发行人 2020年实现净利润 1.66 亿元。 

请发行人： 

（1）结合汇率、税项及其他有关情况说明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差异形成原因，

鼎炫控股及发行人是否存在其他信息披露重大差异，鼎炫控股与发行人之间是

否存在利益输送。 

（2）结合报告期内鼎炫控股及子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各业务部分对应的成

本、费用的发生金额与实际业务是否匹配，说明报告期内鼎炫控股是否存在替

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1）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结合汇率、税项及其他有关情况说明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差异形成原

因，鼎炫控股及发行人是否存在其他信息披露重大差异，鼎炫控股与发行人之

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1、2020年度发行人与鼎炫控股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项目 
发行人 

（万元） 

鼎炫控股① 

（新台币千元） 
折算汇率② 

折算人民币（万元） 

③=①*②/10 

净利润 16,663.19 636,242.74 0.2349 14,945.34 

注：（1）鼎炫控股的财务数据取自 2020 年度报告； 

（2）折算汇率取自新台币对人民币的全年平均汇率。 

2、鼎炫控股 2020年度净利润低于发行人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鼎炫控股年度报告显示，2020 年度鼎炫控股的净利润为 1.49 亿元，

低于隆扬电子 1.67 亿元，主要系： 

（1）鼎炫控股确认的递延所得税金额较大。根据相关规定，鼎炫控股计提

中国大陆股利汇出应扣缴税款，相应产生递延所得税为新台币 3,236.9万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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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民币 760.35 万元）； 

（2）鼎炫控股汇兑净损失金额较大。2020年度，美元对新台币汇率整体呈

持续贬值趋势，而鼎炫控股的货币资金多以美元为主要存放币种，综合全年产

生的汇兑净损失金额为新台币 2,690.1万元（折合人民币 631.90万元）； 

（3）鼎炫控股计提的转（交）换公司债利息。鼎炫控股于 2019年 10月在

中国台湾地区发行金额为新台币 5亿元的转（交）换公司债。2020年鼎炫控股

计提了新台币 808.7万元利息（折合人民币 189.96万元）； 

（4）衡器销售业务 2020年度存在一定亏损。2020年度台衡精密体系因受

全球新冠疫情影响，总体亏损新台币 731.2万元（折合人民币 171.76万元）。 

综上所述，鼎炫控股 2020年度净利润低于发行人具有合理性，鼎炫控股及

发行人不存在其他信息披露重大差异，鼎炫控股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 

3、结合台衡精密体系在报告期内的净利润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台衡精密

体系是否持续亏损，2020年亏损的背景与原因，是否符合行业趋势。 

（1）结合台衡精密体系在报告期内的净利润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台衡精

密体系是否持续亏损 

报告期内，台衡精密体系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新台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净利润 9,196.55 -731.20 1,478.52 

注：①台衡精密体系 2019-2021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审计。 

2019 年至 2021 年度，台衡精密体系的净利润分别为新台币 1,478.52 万元

（折合人民币 329.87万元）、新台币-731.2万元（折合人民币-171.76万元）和

新台币 9,196.55万元（折合人民币 2,128.08万元）。报告期内，除 2020年度台

衡精密体系的净利润为亏损外，2019年度、2021年度均为盈利，且 2021年度，

台衡精密体系的净利润大幅增长。因此，台衡精密体系未持续亏损。 

（2）台衡精密体系 2020年亏损的背景与原因，是否符合行业趋势 

①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金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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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台衡精密收购上海泓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自收购起

一直未实现预期效益，故台衡精密在 2020年度对该笔收购业务产生的商誉计提

减值损失新台币 10,512.00千元（折合人民币 244.09万元）。 

②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损失金额较大 

2020年度，美元对新台币汇率整体呈持续贬值趋势，而台衡精密体系以外

销收入为主，货币资金多以美元为主要存放币种，综合全年产生的汇兑净损失

金额为新台币 846.29万元（折合人民币 198.79万元）。 

综上所述，台衡精密体系 2020年亏损原因合理，符合行业趋势。 

（二）发行人律师核查过程及结论 

1、核查过程 

（1）查看鼎炫控股 2020年年度报告，将发行人 2020年度净利润与鼎炫

控股进行对比分析，分析鼎炫控股 2020年度净利润低于发行人的原因及合理

性。 

2、核查结论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鼎炫控股 2020年度净利润低于发行人具有合理性，鼎炫控股及发行人不存

在其他信息披露重大差异，鼎炫控股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8-3-4-12 
 

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关于隆扬电子（昆山）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签署

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

本。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葛霞青   陶云峰 

     

     

    葛霞青 

     

     

    邵婷婷 

 
 


